
  

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十 日  
討 論 文 件  

立法會 CB(2)988/13-14(04)號文件

 
立 法 會  

福 利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就 長 者 院 舍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券 試 驗 計 劃 及 「 安 老 服 務 計 劃 方 案 」  
在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開 設 一 個 首 長 級 編 外 職 位  

 
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闡 述 政 府 由 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

三 十 一 日 ， 在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（ 勞 福 局 ） 開 設 一 個 為 期 兩 年 的 首 長 級 丙

級 政 務 官 （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） 編 外 職 位 的 建 議 。 建 議 的 職 位 將 專 責

支 援 有 關 長 者 院 舍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券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， 以 及 籌 劃 「 安

老 服 務 計 劃 方 案 」 （ 「 計 劃 方 案 」 ） 的 相 關 工 作 。  
 
 
理 由  
 
2. 香 港 與 許 多 經 濟 體 系 一 樣 ， 正 面 對 人 口 老 化 的 情 況 。 在 二

零 一 二 年 ， 六 十 五 歲 或 以 上 的 長 者 數 目 約 為 一 百 萬 ， 佔 全 港 人 口 一 成

四 。 根 據 最 新 的 推 算 ， 到 二 零 四 一 年 ， 長 者 數 目 將 增 加 至 二 百 五 十 六

萬 ， 佔 全 港 人 口 三 成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香 港 人 口 的 平 均 壽 命 正 持 續 改 善 。

現 今 香 港 男 性 和 女 性 的 平 均 預 期 壽 命 分 別 為 八 十 一 歲 和 八 十 六 歲 。  
 
3. 我 們 了 解 到 人 口 急 速 老 化 將 會 為 我 們 帶 來 巨 大 挑 戰 。 行 政

長 官 在 《 二 零 一 四 年 施 政 報 告 》 中 宣 佈 ， 政 府 將 推 行 一 系 列 有 關 安 老

服 務 的 措 施 。 其 中 政 府 會 委 託 安 老 事 務 委 員 會 （ 安 委 會 ） 1： （ 一 ）

研 究 引 入 長 者 院 舍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券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， 在 一 年 內 提 交 報

告 ； 及 （ 二 ） 在 兩 年 內 籌 劃 「 計 劃 方 案 」 。  
 
建 議 的 長 者 院 舍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券 計 劃  
 
4. 對 於 有 長 期 護 理 需 要 的 體 弱 長 者 ， 我 們 按 「 居 家 安 老 為

本 ， 院 舍 照 顧 為 後 援 」 的 原 則 ， 為 他 們 提 供 具 質 素 及 成 本 效 益 的 長 期

護 理 服 務 。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起 ， 社 會 福 利 署 （ 社 署 ） 推 出 安 老 服 務 統 一

評 估 機 制 ， 用 以 評 估 長 者 的 護 理 需 要 。 社 署 會 按 護 理 需 要 評 估 結 果 ，

為 長 者 編 配 合 適 的 資 助 長 期 護 理 服 務 ， 包 括 “只 適 合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”、

“只 適 合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”， 或 “雙 重 適 用 ”（ 即 同 時 適 合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及 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安老事務委員會（安委會）於一九九七年成立，委員名單和職權範圍載於附件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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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） 。 申 請 人 即 便 被 評 估 為 “只 適 合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”， 仍

可 申 請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； 當 申 請 人 被 評 估 為 “雙 重 適 用 ”， 則 可 選 擇 申 請

其 中 一 種 照 顧 服 務 或 同 時 申 請 兩 種 照 顧 服 務 ， 而 大 多 數 長 者 均 會 選 擇

申 請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。 在 政 府 為 長 者 提 供 一 系 列 的 資 助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及

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的 同 時 ， 私 營 巿 場 亦 有 為 長 者 提 供 長 期 護 理 服 務 。 在 人

口 老 化 及 人 口 越 趨 長 壽 的 影 響 下 ， 政 府 有 逼 切 需 要 就 長 期 護 理 服 務 訂

立 一 套 可 行 的 、 能 同 時 兼 顧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和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的 財 政 安

排 。 引 入 服 務 券 是 其 中 一 項 可 讓 安 老 服 務 得 以 持 續 發 展 的 長 遠 策 略 。

透 過 服 務 券 模 式 ， 長 者 及 其 家 人 會 有 更 大 的 空 間 去 選 擇 和 決 定 所 需 使

用 的 長 期 護 理 服 務 ， 同 時 亦 有 助 促 進 改 善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和 社 區 照 顧 服

務 。  
 
5.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， 安 委 會 進 行 了 一 項 有 關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

的 顧 問 研 究 （ 顧 問 研 究 ） 。 顧 問 研 究 探 討 如 何 透 過 更 靈 活 和 多 元 化 的

服 務 提 供 模 式 加 強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， 使 居 家 安 老 的 長 者 得 到 更 佳 支 援 。

安 委 會 的 其 中 一 項 建 議 ， 是 政 府 應 推 行 一 項 服 務 券 計 劃 ， 讓 合 資 格 的

長 者 選 擇 切 合 其 需 要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。 社 署 已 採 納 安 委 會 的 建 議 ， 並

於 近 期 （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） 展 開 為 期 四 年 的 「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券 試

驗 計 劃 」 ， 由 政 府 直 接 資 助 服 務 使 用 者 而 非 服 務 提 供 者 ， 以 測 試 這

「 錢 跟 人 走 」 的 新 資 助 模 式 。 該 試 驗 計 劃 的 詳 情 已 載 於 立 法 會 文 件 編

號 CB(2)1397/12-13(01)， 而 我 們 亦 已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向 立

法 會 長 期 護 理 政 策 聯 合 小 組 委 員 會 介 紹 有 關 文 件 。  
 
6. 隨 著 「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券 試 驗 計 劃 」 的 展 開 ， 我 們 認 為

現 在 是 合 適 時 機 ， 汲 取 制 訂 該 試 驗 計 劃 的 經 驗 ， 探 討 長 者 院 舍 住 宿 照

顧 服 務 券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。 行 政 長 官 在 其 《 二 零 一 四 年 施 政 報 告 》 中 已

宣 佈 ， 安 委 會 會 進 行 有 關 長 者 院 舍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券 計 劃 可 行 性 的 研

究 ， 並 在 一 年 內 向 政 府 提 交 報 告 。  
 
7. 我 們 建 議 由 安 委 會 探 討 引 入 長 者 院 舍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券 試 驗

計 劃 的 可 行 性 、 就 計 劃 的 設 計 提 出 建 議 ， 並 在 過 程 中 諮 詢 相 關 持 份 者

和 其 他 關 注 團 體 的 意 見 。 安 委 會 將 考 慮 以 下 列 方 式 進 行 其 研 究 ：  
 
 （ 一 ）  委 聘 顧 問 進 行 研 究 以 協 助 評 估 引 入 長 者 院 舍 住 宿

照 顧 服 務 券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， 以 及 適 時 諮 詢 持 份 者

及 其 他 相 關 團 體 的 意 見 ； 及  
 
 （ 二 ）  根 據 上 述 （ 一 ） 項 的 顧 問 研 究 建 議 ， 以 及 從 安 委

會 /顧 問 /政 府 與 相 關 持 份 者 所 進 行 的 介 紹 會 、 諮 詢

和 會 面 深 入 討 論 中 所 得 的 資 料 ， 制 訂 計 劃 涵 蓋 的

範 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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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安 委 會 將 主 要 透 過 其 下 的 「 長 期 護 理 服 務 模 式 」 工 作 小 組 2

推 展 該 項 研 究 工 作 ， 並 於 一 年 內 就 在 香 港 推 行 長 者 院 舍 住 宿 照 顧 服 務

券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向 政 府 提 交 報 告 。 若 安 委 會 認 為 可 試 行 計 劃 ， 政 府 會

在 資 源 上 作 出 配 合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已 預 留 合 共 約 八 億 元 ， 作 為 支 付 在 二

零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至 二 零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這 三 年 內 分 三 期 合 共 推 出 三

千 張 長 者 院 舍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券 的 費 用 。  
 
「 計 劃 方 案 」  
 
9. 行 政 長 官 亦 在 其 《 二 零 一 四 年 施 政 報 告 》 中 宣 佈 已 委 託 安

委 會 在 兩 年 內 籌 劃 「 計 劃 方 案 」 。 安 委 會 將 成 立 一 個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跟

進 這 項 工 作 ， 並 已 向 政 府 建 議 聘 請 顧 問 協 助 其 推 展 工 作 ， 包 括 安 排 諮

詢 不 同 持 份 者 和 關 注 團 體 。 安 委 會 將 會 同 時 研 究 長 者 院 舍 住 宿 照 顧 服

務 券 計 劃 和 籌 劃 「 計 劃 方 案 」 。 故 此 ， 「 計 劃 方 案 」 將 會 為 探 討 長 者

院 舍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券 計 劃 提 供 更 全 面 的 背 景 ， 而 後 者 亦 會 為 「 計 劃 方

案 」 提 供 資 料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政 府 正 推 展 「 私 人 土 地 作 福 利 用 途 特 別 計

劃 」 （ 「 特 別 計 劃 」 ） ， 鼓 勵 持 有 土 地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， 透 過 在 其 持 有

土 地 上 進 行 重 建 或 擴 建 ， 提 供 更 多 元 化 的 服 務 （ 特 別 是 為 長 者 及 殘 疾

人 士 提 供 的 服 務 ） 。 這 「 特 別 計 劃 」 將 為 安 老 服 務 處 所 及 人 手 需 求 的

長 遠 規 劃 提 供 一 個 基 礎 。 「 特 別 計 劃 」 的 詳 情 已 載 於 向 委 員 會 提 交 的

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B(2)799/13-14(03)及 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B(2)927/13-
14(01)。  
 
 
建 議 的 新 職 位  
 
10. 上 文 第 六 至 九 段 所 述 的 兩 項 工 作 將 為 勞 福 局 帶 來 大 量 額 外

工 作 ， 而 有 關 工 作 亦 須 按 照 一 個 緊 迫 的 時 間 表 進 行 。 勞 福 局 需 要 向 安

委 會 提 供 政 策 意 見 和 支 援 ， 以 便 安 委 會 可 推 展 相 關 工 作 ， 包 括 搜 集 及

分 析 相 關 討 論 文 件 和 數 據 、 起 草 建 議 、 安 排 聚 焦 小 組 、 簡 介 會 、 諮 詢

會 、 為 安 委 會 準 備 討 論 文 件 和 會 議 記 錄 ， 以 及 參 與 其 他 相 關 活 動 。 勞

福 局 也 會 負 責 委 聘 顧 問 進 行 研 究 及 監 督 其 工 作 。 勞 福 局 亦 需 協 助 安 委

會 草 擬 其 向 政 府 提 交 的 報 告 。  
 
11. 我 們 認 為 由 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三 十 一

日 在 勞 福 局 設 立 一 個 職 銜 為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特 別 職 務 ） 的 首 長 級 丙

級 政 務 官 （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） 的 職 位 ， 為 安 委 會 探 討 長 者 院 舍 住 宿

照 顧 服 務 券 計 劃 及 籌 劃 「 計 劃 方 案 」 工 作 提 供 專 職 支 援 ， 是 有 必 要 和

恰 當 的 做 法 。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特 別 職 務 ） 的 建 議 職 責 說 明 載 於 附 件

二 。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特 別 職 務 ） 將 由 兩 名 非 首 長 級 人 員 提 供 支 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目前安委會下設有三個工作小組，分別為「長期護理服務模式」工作小組、「積極
樂頤年」工作小組，及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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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包 括 一 名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及 一 名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） ， 而 其 直 屬 上 司 為 負

責 安 老 服 務 等 政 策 事 宜 的 勞 福 局 副 秘 書 長 （ 福 利 ） 2。 首 席 助 理 秘 書

長 （ 特 別 職 務 ） 領 導 的 小 組 （ 即 特 別 職 務 組 ） 的 擬 議 組 織 圖 載 於 附 件

三 。 把 擬 增 設 的 首 席 助 理 秘 書 長 （ 特 別 職 務 ） 職 位 包 括 在 內 的 勞 福 局

組 織 圖 載 於 附 件 四 。  
 
 
曾 考 慮 的 其 他 方 案  
 
12. 在 勞 福 局 現 時 的 編 制 下 ， 有 兩 個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職 位 （ 即

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福 利 ） 3 和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福 利 ） 4） 負 責 的 工

作 全 部 或 部 分 與 安 老 服 務 相 關 。 然 而 ， 兩 位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已 需 全 力

處 理 本 身 的 職 務 。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福 利 ） 3 除 監 察 按 傳 統 模 式 提 供

的 安 老 服 務 外 ， 亦 正 跟 進 數 項 主 要 的 新 措 施 ， 包 括 「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

務 券 試 驗 計 劃 」 、 「 廣 東 院 舍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試 驗 計 劃 」 ， 以 及 為 低 收

入 家 庭 護 老 者 提 供 生 活 津 貼 試 驗 計 劃 。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福 利 ） 4 的

工 作 範 疇 包 括 「 積 極 樂 頤 年 」 和 主 要 負 責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（ 綜 援 ）

和 公 共 福 利 金 計 劃 。 他 也 負 責 監 督 一 些 主 要 的 措 施 ， 包 括 推 行 一 項 鼓

勵 申 領 綜 援 人 士 就 業 的 試 驗 計 劃 、 落 實 廣 東 計 劃 、 檢 討 傷 殘 津 貼 ， 以

及 檢 討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。 該 兩 名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已 無 法 分 擔 由 擬 設 的 首

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特 別 職 務 ） 所 需 擔 當 的 職 務 。  
 
13. 我 們 亦 已 審 慎 考 慮 可 否 重 新 調 配 勞 福 局 內 其 他 首 席 助 理 秘

書 長 的 職 務 ， 以 分 擔 擬 設 的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特 別 職 務 ） 的 工 作 ， 但

發 現 這 並 不 可 行 。 由 於 勞 福 局 內 所 有 首 長 級 人 員 均 需 全 力 處 理 本 身 的

職 務 ， 要 在 不 影 響 他 們 執 行 現 有 職 務 的 情 況 下 承 擔 有 關 職 責 ， 在 運 作

上 並 不 可 行 。 勞 福 局 現 時 各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的 主 要 職 責 載 於 附 件 五 。  
 
 
對 財 政 的 影 響  
 
14.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， 開 設 建 議 的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（ 首 長 級

薪 級 第 2 點 ） 有 時 限 職 位 所 需 增 加 的 年 薪 開 支 為 1,739,400 元 ， 而 每

年 平 均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（ 包 括 薪 金 和 員 工 附 帶 福 利 開 支 ） 則 為 2,503,000
元 。 至 於 增 設 兩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位 所 需 的 年 薪 開 支 （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）

為 1,510,440 元 ， 每 年 平 均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則 為 2,337,000元 。 我 們 已 在

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的 預 算 內 預 留 足 夠 款 項 ， 並 會 在 相 關 年 度 的 預 算

內 預 留 所 需 款 項 ， 以 支 付 這 項 建 議 的 開 支 。  
 
 
徵 詢 意 見  
 
15.  我 們 認 為 有 強 烈 需 要 盡 快 開 設 擬 議 的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

（ 特 別 職 務 ） 職 位 ， 以 便 安 委 會 早 日 展 開 建 議 的 長 者 院 舍 住 宿 照 顧 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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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 券 計 劃 及 「 計 劃 方 案 」 的 相 關 工 作 。 我 們 計 劃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四 月 三

十 日 的 立 法 會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提 交 上 述 建 議 ， 然 後 在 二 零

一 四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把 建 議 提 交 財 委 會 審 批 。 請 委 員 省 覽 這 項 建 議 ， 並

提 出 意 見 。  
 
 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 
 
 



 

附 件 一  

 
安 老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職 權 範 圍  
 
1. 就 制 訂 全 面 的 安 老 政 策 ， 包 括 與 老 人 在 護 理 、 住 屋 、 經 濟 保 障 、

醫 療 衞 生 、 心 理 、 就 業 ， 以 及 康 樂 等 方 面 的 需 要 有 關 的 事 宜 ， 向

政 府 提 供 意 見 ；  
2. 統 籌 各 項 安 老 計 劃 和 服 務 的 策 劃 和 發 展 工 作 ， 並 在 考 慮 人 手 、 財

政 和 其 他 可 用 的 資 源 後 ， 向 政 府 建 議 實 施 的 先 後 次 序 ； 以 及  
3. 在 落 實 各 項 安 老 政 策 和 計 劃 時 進 行 監 察 ， 並 向 政 府 提 出 建 議 ， 確

保 達 到 既 定 目 標 。  
 
委 員 名 單  
 

 
姓 名  

 
背 景  

 
主 席 ：  陳 章 明 教 授  學 術  

 
副 主 席 ：  林 正 財 醫 生  醫 學 及 社 會 服 務  

 
委 員 ：  馮 玉 娟 教 授   

 
學 術  
 

 陳 漢 威 醫 生  
 

醫 學  

 鄭 錦 鐘 博 士  
 

商 業  
 

 張 滿 華 博 士  房 屋  
 

 莊 明 蓮 博 士  學 術  
 

 馬 清 鏗 先 生  商 業  
 

 馬 錦 華 先 生  社 會 服 務  
 

 邱 浩 波 先 生  社 會 服 務  
 

 陳 曼 琪 女 士  法 律  
 

 陳 呂 令 意 女 士  教 育 及 社 會 服 務  
   
 謝 偉 鴻 先 生  商 業 及 社 會 服 務  

 
 董 秀 英 醫 生  醫 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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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黃 帆 風 先 生  商 業   
   
 黃 黃 瑜 心 女 士  社 會 服 務  
   
 陳 文 宜 女 士  社 會 服 務  
 

 
 

  
官 員 代 表 ：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或 其 代 表  
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局 長 或 其 代 表  
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/房 屋 署 署 長 或 其 代 表  
 衞 生 署 署 長 或 其 代 表  
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或 其 代 表  
 醫 院 管 理 局 行 政 總 裁 或 其 代 表  
  
秘 書 ：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福 利 ） 4 



 

附 件 二  
 
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特 別 職 務 ）  
擬 議 職 責 說 明  

 
職 級 ： 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（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）  

 
直 屬 上 司 ：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副 秘 書 長 （ 福 利 ） 2 

 
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：  
 
1. 協 助 探 討 引 入 長 者 院 舍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券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， 及 諮

詢 持 份 者 和 關 注 團 體 的 相 關 工 作 。  
 

2. 就 安 老 服 務 計 劃 方 案 （ 「 計 劃 方 案 」 ） 的 籌 劃 工 作 提 出 政 策

意 見 ， 並 統 籌 各 界 的 意 見 /資 料 ， 協 助 安 委 會 就 相 關 事 項 進 行

商 議 和 討 論 。  
 

3. 協助訂立諮詢計劃及安排會面，就「計劃方案」有關事宜諮

詢持份者和關注團體的意見。  
 

4. 委 託 顧 問 進 行 有 關 長 者 院 舍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券 計 劃 及「計劃方

案」的 研 究 ， 並 監 察 有 關 的 研 究 工 作 。  
 

5. 協助回應公眾 /傳媒對該兩項工作的查詢。  
 

 



 

附件三 
 
 
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特 別 職 務 組  
擬 議 組 織 圖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建議開設的編外首長級職位  

 

 

 
首席助理秘書長  
（特別職務）  

 

高級政務主任  

（特別職務）  

 

一級私人秘書  



 

附 件 四  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擬 議 組 織 圖  

 
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     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      

   

（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） 
   

（懸空）     

（首長級薪級第 8 點） 

    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           第一分科         第二分科 

  

          副秘書長（福利）1        副秘書長（福利）2 
  

         （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）（首長級薪級第 4 點）     （首長級乙級政務官）（首長級薪級第 3 點）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人力組  第一組  第二組  康復組    第三組  第四組 扶貧組   特別職務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勞工及福利局  勞工及福利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首席助理秘書長 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復專員#    首席助理秘書長 首席助理秘書長 首席助理秘書長  首席助理秘書長 

政治助理 政務助理 （人力） （福利）1 （福利）2 （高級首席     （福利）3 （福利）4 （扶貧）*  （特別職務） 

 （首長級丙級 （首長級丙級 （首長級丙級 （首長級丙級 行政主任）    （首長級丙級 （首長級丙級 （首長級丙級  （首長級丙級 

 政務官） 政務官） 政務官） 政務官） （首長級薪級  行政及資源 政務官） 政務官） 政務官）  政務官） 

 （首長級薪級 （首長級薪級 （首長級薪級 （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）  管理組 （首長級薪級  （首長級薪級  （首長級薪級  （首長級薪級  

 第 2 點） 第 2 點） 

 

第 2 點） 

 

第 2 點） 

 

  第 2 點）  第 2 點）  第 2 點）   第 2 點）  

                
圖例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建 議 增 設 的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編 外 職 位  

   
   

*  編 外 職 位 ， 開 設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。  
# 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十 日 會 議 上 討 論 當 局 擬 提 升 康 復 專 員 的 職 級 及 增 加 其 下 屬 編 制 的 建 議 。 如 有 關 建 議 最 終 得 到 立 法 會 人 力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同 意 並 獲 得 財 務 委 員

會 通 過 ， 本 附 件 所 載 列 的 組 織 圖 將 會 有 所 改 變 。 有 關 建 議 詳 情 請 參 閱 立 法 會 C B ( 2 ) 9 8 8 / 1 3 - 1 4 ( 0 3 ) 號 文 件 。  



 

附 件 五  
 
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其 他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的 主 要 職 責  

 

職 位 ／ 職 級  主 要 職 責  

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福

利 ） 1 ／ 首 長 級 丙 級

政 務 官 （ 首 長 級 薪 級

表第 2 點 ）  

  社會福利資助制度  
  長遠社會福利規劃  
  家庭、兒童及青少年福利服務  
  違法青少年的康復服務  
  社會工作方面的訓練及人力策劃  
  為涉及照顧或保護事宜司法程序的兒童及少年

提供法律代表服務計劃  
  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  
  就福利事宜與內地交流  
 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及社會資本發展  
  行政長官社會資助計劃  
  獎券基金及其他與福利有關的基金  
  向捨身救人者家屬提供經濟援助計劃  
  規管社會福利署管轄的慈善籌款活動  

 

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福

利 ） 2 ／ 首 長 級 丙 級

政 務 官 （ 首 長 級 薪 級

表第 2 點 ）  

  打擊家庭暴力問題的政策  
  支援性暴力受害人的政策  
  為婦女事務委員會及其工作小組提供秘書處支

援  
  有關促進本港婦女福祉和權益的政策和策略事

宜  
  促進政府推行性別主流化  
  促進市民和公務員認識婦女事務的宣傳及教育

活動  
  婦女事務的調查研究  
  與本港婦女團體和有關國際組織保持聯繫和溝

通  
  跟進聯合國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》

  跟進《北京行動綱領》  
 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 
  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

 

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福

利 ） 3 ／ 首 長 級 丙 級

政 務 官 （ 首 長 級 薪 級

表第 2 點 ）  

  關乎有長期護理需要長者的政策事宜  
  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編配機制  
  為居家安老的長者提供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

  為體弱長者提供的院舍照顧服務及持續照顧，

包括牌照監管制度  
  護老者支援及培訓  
  安老服務界護理人手的供應及培訓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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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 位 ／ 職 級  主 要 職 責  

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福

利 ） 4 ／ 首 長 級 丙 級

政 務 官 （ 首 長 級 薪 級

表第 2 點 ）  

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 
  公共福利金計劃  

-  高齡津貼  
-  長者生活津貼  
-  傷殘津貼  

  推廣「積極樂頤年」，包括終身學習和長者義

工計劃  
  為亟需照顧的長者提供支援，包括有關虐老和

長者自殺的事宜  
  安老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  
 

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扶

貧 ） ／ 首 長 級 丙 級 政

務 官 （ 首 長 級 薪 級 表

第 2 點）  

  協調勞工及福利局的扶貧工作  
  支援扶貧委員會轄下的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

責小組；教育、就業和培訓專責小組；及特別

需要社群專責小組  
  兒童發展基金  
  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  
  一站式就業服務  
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就業援助計劃  
  就關愛基金的社會福利措施提供政策意見及統

籌有關意見  
 

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人

力 ） ／ 首 長 級 丙 級 政

務 官 （ 首 長 級 薪 級 表

第 2 點）  

  人力資源統計及推算  
  職業訓練及再培訓  
  僱員再培訓局及製衣業訓練局的內務管理  
  持續進修基金  
  人力發展委員會  
  學徒計劃及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 
  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   

 
 


